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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70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公司2020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81 号），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 648,967,851 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

股发行价格 4.7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050,148,899.70 元，扣除保荐

费用、承销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及相关税金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 

 

3,015,510,799.90 元。2017 年 6 月 15 日，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经审验并出具了中准验字[2017]第 1041 号《验资报告》，验

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经足额到账，并存放于公司董事会

决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

（以下简称“吉林银行长春东盛支行”）0101011000008472 号银行账户。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 3,018,147,410.70

元（募集资金账户存储金额大于募集资金净额，系因该募集资金专户

金额包含尚未扣除的其它发行费用），其中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

资共计 1,458,340,700.00 元（其中：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医药产业园”）增资 407,810,800.00 元，吉林亚泰永安

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堂药业”）增资 375,482,200.00 元，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药业”）增资

375,047,700.00 元，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建材”）

增资 300,000,000.00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750,000,000.00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800,000,000.00

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各项目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医药产业园募投项目建设投入 422,101,273.52 元（含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52.50 万元），永安堂药业募投项目建设投入

272,871,633.16 元（含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357.7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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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生物药业募投项目建设投入 325,445,624.63 元（含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78.12 万元），长春建材募投项目建设投入

306,454,711.77 元（含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3,562.77 万

元）。 

经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亚泰

医药产业园配套设施及高新技术研发、中试车间项目”实施主体吉林

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亚泰医药产业园 B 区普

药、保健品生产基地项目”部分资产和“亚泰医药产业园 D 区生物疫苗

生产基地项目”全部资产转让给长春高新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亚泰医药产业园 B 区普药、保健品生产

基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21,133,367.63 元、“亚泰医药产业园 D 区生

物疫苗生产基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67,105,714.62 元分别永久性补充

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流

动资金。 

综上所述，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其项目子公司以募集

资金投入募投项目共计 2,076,873,243.08 元(含以募集资金置换己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80,151.16 万元)，公司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800,000,000 元，公司转让募投项目后永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188,239,082.25 元 ， 累 计 已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3,065,112,325.33 元；公司及其项目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

10,516,125.20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募集资金利息净收入和保本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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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品收益共计 5,749.85 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1、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17 年 6 月 26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吴证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吉林银行长春东盛支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及存放情况如

下： 

开户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账户余额（元） 

吉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春东盛

支行 

亚泰集团 0101011000008472 
募集资金 

活期专户 
10,362,664.66  

合计 - - 10,362,664.66 

注：截止日余额包括累计收到的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子公司增资募集资金专户 

2017 年 7 月 21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所涉及的各子公

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集团”）、医药产业园、永

安堂药业、生物药业、长春建材分别与公司、东吴证券、吉林银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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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东盛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其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及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账户余额（元） 

（注 1） 
用途 

吉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春东盛

支行 

医药集团 0101011000008593 
募集资金 

活期专户 
52,484.86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进度向医药产业园、

永安堂药业增资，增资

款专项用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 

吉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春东盛

支行 

医药产业园 0101011000008581 
募集资金 

活期专户 
4,750.07 

医药产业园配套设施及

高新技术研发、中试车

间项目一期工程 

吉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春东盛

支行 

永安堂药业 0101011000008555 
募集资金 

活期专户 

60,396.74 

（注 2） 

亚泰医药产业园 B 区普

药、保健品生产基地项

目 

吉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春东盛

支行 

生物药业 0101011000008574 
募集资金 

活期专户 

13,643.31  

（注 3） 

亚泰医药产业园 D 区生

物疫苗生产基地项目 

吉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春东盛

支行 

长春建材 0101011000008561 
募集资金 

活期专户 
22,185.56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

公司建筑工业化制品产

业园项目 

合计  - - 153,460.54  

 

注 1：截止日余额包括累计收到的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净收入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收益。 

注 2：账户余额为 2020 年二季度结息。 

注 3：账户余额为 2020 年二季度结息。 

三、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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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已使用的募集资金，部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实现的经

济效益无法单独测算；长春建材建筑工业化制品产业园部分项目已于

2018 年 5 月完工转入固定资产， 2020 年半年度实际效益为：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年

平均净利润） 

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已达

预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半年度 

1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

有限公司建筑工业

化制品产业园项目 

13,367.63 4.00 374.84 296.89 675.73 不适用 

注：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建筑工业化制品产业园项目只有部分项目完工，剩余部

分尚在建设期。 

（三）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情况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之“偿还银行贷款”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75,000.00 万元，中准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

入情况进行了核验，并出具了鉴证报告。 

2017 年 6 月 27 日，公司第十一届第一次董事会、第十一届第一

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中偿还银行贷款的自筹资金的议案》。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偿还银行贷

款”的自筹资金。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所属子公司——医药产业园、永安

堂药业、生物药业、长春建材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分别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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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0 万元、1,357.77 万元、78.12 万元、3,562.77 万元，合计人民币

5,151.16 万元。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核验，并出具了鉴证报告。 

2017 年 7 月 21 日，公司 2017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2017 年第

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述子公司已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2017 年 6 月 27 日经公司第十一届第

一次董事会及第十一届第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8 

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议案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8 年 6 月 25 日，公司将 8 亿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8 年 6 月 26 日，公司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及 2018 年第

二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9 年

6 月 18 日，公司将 8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2019 年 6 月 19 日，公司 2019 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及 2019 年第

三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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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19 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20 年 6

月 17 日，公司将 8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2020 年 6 月 18 日，公司 2020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及 2020 年第

二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20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为 8 亿元。 

（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9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

会及 2017 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保证资金安全性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1,100,000,000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其中

医药产业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

不超过 30,000 万元（含 30,000 万元），永安堂药业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00 万元（含 30,000

万元），生物药业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

额度不超过 30,000 万元（含 30,000 万元），长春建材使用暂时闲置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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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含 20,0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实时

安排借出资金的提前归还，仍继续用于承诺募投项目。 

2018 年 6 月 20 日，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及 2018 年第

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保证资金安全性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6,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其中医药产业园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00.00 万元（含 30,000.00 万元），永安堂药业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00.00 万元（含

30,000.00 万元），生物药业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00.00 万元（含 30,000.00 万元），长春建

材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16,000.00 万元（含 16,000.00 万元），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7 年第八

次临时董事会通过的使用期限结束之日（2018 年 8 月 8 日）起延期 6

个月（不得超过 6 个月）。 

2019 年 1 月 8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和 2019 年第

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合理规划资

金使用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

下，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 万元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其中医药产业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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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7,500.00 万元（含 7,500.00 万元），

永安堂药业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

不超过 22,500.00 万元（含 22,500.00 万元），生物药业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00.00 万元

（含 20,000.00 万元），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通

过的使用期限结束之日（2019 年 2 月 7 日）起延期 6 个月（不得超

过 6 个月）。 

本报告期内，公司所属子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情况。 

（六）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情况。 

（七）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

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情况。 

（八）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

目的情况。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公司 2018 年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及 2018

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同意变更募投项目“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建筑工业化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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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项目”的投资内容及投资总额，变更前投资内容为市政预制构

件生产区、PC 建筑构件生产区、市政方砖生产区、预拌混凝土搅拌

站、办公生活区及附属设施等，项目投资总额 134,896.20 万元，其

中使用募集资金 114,180.82 万元；变更后投资内容为市政预制构件

生产区、PC 建筑构件生产区、市政桥梁预制构件生产区、预拌混凝

土搅拌站、办公生活区及附属设施等，项目投资总额 96,186.90 万元，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75,460.90 万元。该项目投资总额变更后，尚余募

集资金 38,719.92 万元暂未确定用途，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该部分资

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019 年 1 月 8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项

议案。 

五、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2020 年 6 月 2 日，公司 2020 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2020 年第一

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

司 100%股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

限公司和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亚泰医药产业园配套设施及高新技术研发、中试车间项

目”实施主体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亚泰医

药产业园 B 区普药、保健品生产基地项目”部分资产和“亚泰医药产业

园 D 区生物疫苗生产基地项目 ”全部资产，分别以人民币

2,286,127,600.00 元、324,626,135.84 元和 394,803,982.71 元的价格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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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给长春高新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转让事项完成后，公司将“亚泰医药产业园 B 区普药、保健

品生产基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21,133,367.63 元（含利息收入及理

财收益）、“亚泰医药产业园 D 区生物疫苗生产基地项目”剩余募集资

金 67,105,714.62 元（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分别永久性补充吉林

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流动资

金。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

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七、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2020年8月26日批准报出。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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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50,148,899.7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3,283,341.3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87,199,2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76,873,243.0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2.69%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报告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3)

＝(2)-(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亚泰医

药产业

园配套

设施及

高新技

术研

发、中

试车间

项目 

否 407,810,800.00  407,810,800.00  407,810,800.00  0.00  422,101,273.52  14,290,473.52  

103.5

0% 

(注 1) 

— — 
不适用

（注 2） 
否 

亚泰医

药产业

园 B 区

否 375,482,200.00  375,482,200.00  375,482,200.00  
-59,030,605.56 

（注 3）  
272,871,633.16  -102,610,566.84  

72.67

% 
— — 

不适用 

（注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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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药、

保健品

生产基

地项目 

亚泰医

药产业

园 D 区

生物疫

苗生产

基地项

目 

否 375,047,700.00  375,047,700.00  375,047,700.00  
-64,252,735.76 

（注 4）  
325,445,624.63  -49,602,075.37  

86.77

% 
— — 

不适用 

（注 2） 
否 

亚泰集

团长春

建材有

限公司

建筑工

业化制

品产业

园项目 

是 1,141,808,200.00  754,609,000.00  754,609,000.00  0.00  306,454,711.77  -448,154,288.23  
40.61

% 

部分项

目于

2018 年

5 月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剩

余项目

尚在建

设中 

2,968,

876.9

6 

不适用 是 

偿还银

行贷款 
否 750,000,000.00  750,000,000.00  750,000,000.00  0.00  750,000,000.00  0.00  

100.0

0% 
已完成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暂未确

定用途

的募集

是 0.00  387,199,200.00  387,199,200.00  0.00  0.00  0.00  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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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合计 — 3,050,148,900.00  3,050,148,900.00  3,050,148,900.00  -123,283,341.32  2,076,873,243.08  -586,076,456.92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结合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建筑工业化制品产业园项目产品的市场需求情况，根据近两年来长
春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的趋势，结合未来的市场需求预测，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重新评估，认为该
项目原建设内容中市政方砖项目产品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不足，如继续投资，投资风险较大。因此，
公司取消了该项目中市政方砖生产区的建设，增加市政桥梁预制构件生产区的建设内容，同时对该
项目的投资规模进行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具体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经公司第十一届第一次董事会、第十一届第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75,000.00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偿还银行贷款的自筹资金，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已完成置换。 

2、经公司 2017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2017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
——医药产业园、永安堂药业、生物药业、长春建材分别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152.50 万元、1,357.77 

万元、78.12 万元、3,562.77 万元、合计人民币 5,151.16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核
验，并出具了鉴证报告。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上述预先投入资金已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经公司第十一届第一次董事会、第十一届第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不超过
800,000,000.00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借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
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实时安排借出资金的提前归还，仍继续用于承诺募投项目。 

2、经公司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2018 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不超过
800,000,000.00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借出，继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实时安排借出资金的提前归还，仍继续用于承诺募投项目。 

3、经公司 2019 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2019 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不超过
800,000,000.00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借出，继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实时安排借出资金的提前归还，仍继续用于承诺募投项目。 

4、经公司 2020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2020 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不超过
800,000,000.00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借出，继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实时安排借出资金的提前归还，仍继续用于承诺募投项目。截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为 800,000,000.00 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经公司 2017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2017 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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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保证资金安
全性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100,000,000.00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其中
医药产业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00.00 万元（含
30,000.00 万元），永安堂药业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00.00 万元（含 30,000.00 万元），生物药业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
额度不超过 30,000.00 万元（含 30,000.00 万元），长春建材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00.00 万元（含 20,000.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并根据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实时安排借出资金的提前归还，仍继续用于承诺募投项目。 

2、经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2018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子公
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和保证资金安全性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60,000,000.00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其中医药产业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00.00 万元（含 30,000.00 万元），永安堂药业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
高额度不超过 30,000.00 万元（含 30,000.00 万元），生物药业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00.00 万元（含 30,000.00 万元），长春建材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16,000.00 万元（含 16,000.00 万元），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7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通过的使用期限结束之日（2018 年 8 月 8 日）起延期 6 个月（不得超过 6 个
月），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实时安排借出资金的提前归还，仍继续用于承诺募投项目。 

3、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和 2019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子公
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合理规划资金使用并确
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 50,000.00 万元（含 50,00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其中医药产业园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7,500.00 万元（含 7,500.00 万元永安堂药业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22,500.00 万元（含 22,500.00 万元），生
物药业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00.00 万元（含 20,000.00 

万元）。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通过的使用期限结束之日（2019 年 2 月 7 日）
起延期 6 个月（不得超过 6 个月）。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理
财产品已全部到期收回，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高于承诺投资总额系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和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投入项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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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经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2020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亚泰医药产业园配套设施及高新技术研发、中试

车间项目”实施主体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亚泰医药产业园 B 区普药、保健品生产基地项目”部分资产和“亚泰医药产业园 D 区生物疫苗生产基地项目”全

部资产，分别以人民币 2,286,127,600.00 元、324,626,135.84 元和 394,803,982.71 元的价格转让给长春高新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因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转让，故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和预期效益不适用。 

注 3：本期投入金额为负，主要为亚泰医药产业园 B 区普药、保健品生产基地项目转让时尚未使用的预付款转回募集资金专户所致。 

注 4：本期投入金额为负，主要为亚泰医药产业园 D 区生物疫苗生产基地项目转让时尚未使用的预付款转回募集资金专户所致。 


